
福建省工商局关于印发集群注册登记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

（闽工商企注〔2017〕89 号）

各市、县（区）工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福建省工商局关于集群注册登记管理的指导意见》已经省工商

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

政府统一领导下，制定实施方案，组织实施。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3月 27 日

福建省工商局关于集群注册登记管理的指导意见

一、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4〕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

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号）精神，为进一步释

放住所资源，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促进我省“互联网＋”经济繁荣发展，规范集群注册登记管理，

制定本指导意见。

javascript:SLC(218783,0)
javascript:SLC(245050,0)
javascript:SLC(245050,0)


二、集群注册，是指在产业园区内，市场主体以运营公司提供的

场所作为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注册登记，运营公司负责住所集中托

管服务的住所登记管理模式。

产业园，是指为实现产业集约化或完善产业链等目的，由各级政

府设立或管理，为入驻的市场主体提供优惠政策和配套服务的市场主

体聚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文化创意产业园等（以下简称园

区）。

住所（经营场所），指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及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登记事项中的住所、经营场

所、营业场所等（以下简称住所）。

集群注册的企业，是指入驻园区，由运营公司提供住所托管服务

的各类市场主体（以下简称集群企业）。

三、运营公司，由园区管委会（没有设管委会的，由地方政府或

其授权的部门，下同）授权或指定，承担园区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

为入驻园区的市场主体提供住所托管、物业管理、商务服务等配套服

务的公司。

运营公司的经营范围应包含以下内容：产业园的运营管理；为集

群企业提供住所托管、代理收发各类法律文书以及代办相关商务托管

事务，房屋及场所租赁、物业管理等服务。

运营公司应当具有固定、合法的住所，具备开展集群注册住所托

管的能力。

运营公司应当对其托管的住所真实性、合法性、安全性负责。



四、园区管委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实施集群注册。开

展集群注册的，应当授权或指定一家运营公司开展住所托管服务。

五、运营公司为集群企业提供住所托管和其他商务代理服务，要

订立书面合同。托管合同包括以下条款：

（一）托管的期限；

（二）托管的内容；

（三）托管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四）托管关系的解除事由；

（五）争议的解决途径；

（六）双方经协商认为必要的其他内容。

托管合同中应约定集群企业同意运营公司有权代理签收法律文

书及信函。

运营公司应当与集群企业签订合规经营承诺书，明确告知集群企

业允许及禁止从事的经营项目和相关注意事项，并在托管合同中约定

违反承诺所要承担的责任。

六、集群企业凭运营公司出具的住所托管证明文件作为住所的使

用证明向市、县（区）工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并

将托管合同向登记机关备案。

登记机关应当在集群企业登记的住所后标注“（集群注册）”字

样。

七、在园区内从事以下行业的市场主体可以适用集群注册：

（一）通过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二）文化创意产业；

（三）租赁业；

（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六）运输代理业；

（七）其他适合集群注册的服务性行业。

集群企业的经营范围涉及工商登记后置审批事项的，应当取得相

关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后置审批对集群企业的住所有条件要求

的，集群企业应当根据许可部门及运营公司的要求办理住所变更或者

增设分支机构、增设经营场所的登记。

八、以下市场主体或行业不适用集群注册：

（一）股份有限公司；

（二）外商投资企业；

（三）涉及国务院和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

的行业。

九、登记机关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园区及集群企业的

发展情况，扩大或者缩小集群注册适用的市场主体类型、行业范围及

区域。

十、运营公司为集群企业提供的托管住所发生变动的，要及时通

知集群企业办理住所变更登记。

运营公司终止从事托管业务的，要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并提前 30个工作日通知集群企业。



十一、运营公司要建立公司秘书制度，公司秘书负责与行政管理

部门的工作联系。

运营公司的商务秘书的姓名及联系方式要在商务秘书确定之日

起 1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商务秘书的姓名及联系方式发生改

变的，要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

十二、运营公司应当为集群企业建立档案，内容包括：

（一）运营公司与集群企业签订的托管合同书；

（二）集群企业投资人、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的主体

资格证明（身份证件）复印件和上述人员的联系电话及与集群企业约

定的联系方式；

（三）其他应当保存的档案资料。

十三、运营公司要积极配合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集群企业进行监

督管理，并协助行政管理部门查处违法行为。运营公司要督促集群企

业按时提交年度报告，公示企业信息，及时办理相应的行政许可。

运营公司通过约定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络集群企业的，要及时书面

告知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并在本企业的门户网站上予以公示。

十四、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开展检查，集群企业应当配合，接受询

问调查，如实反映情况，并根据检查需要，提供会计资料、审计报告、

行政许可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相关材料。

十五、运营公司与集群企业因以下原因解除托管合同关系的，要

协助集群企业及时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定期通报有关行政管理部

门。



（一）运营公司终止从事托管业务的；

（二）运营公司与集群企业双方协商自愿终止托管合同关系的；

（三）集群企业违反本暂行规定擅自从事第七条规定以外行业的，

或者存在其他违反承诺行为的，运营公司单方解除托管合同的。

十六、鼓励运营公司对军队转业干部、退役士兵、高校毕业生、

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提供就业的集群企业减免托管费用。

十七、园区管委会负责对运营公司的监督管理和风险防范，加强

集群企业的管理。

十八、各市、县（区）工商（市场监管管理）部门可根据本指导

意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

实施。


